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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湿地保护，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，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根据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的工作部署，市自然资源局代市政府起草了《大连市湿地保护条例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现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《条例》的必要性
湿地是重要的生态系统，发挥着涵养水源、调节气候、改善环境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，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，被喻为“地球之肾”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和修复工作，把湿地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，作出一系列强化保护修复、加强制度建设的决策部署。党的十八大提出，要扩大湿地面积，保护生物多样性，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；党的十九大提出，要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；党的二十大强调，中国式现代化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，要坚持生态优先，推行湿地休养生息。
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显示，我市湿地面积超过4.7万公顷，是调节我市气候环境、保护我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资源，保护湿地是我市可持续发展社会经济、建设美丽大连的重要一环。多年来，我市积极开展湿地保护工作，湿地环境及湿地资源保护取得较大成效。然而，随着湿地保护工作的持续开展，我市湿地保护的短板和弊端亦逐渐暴露出来，一是侵占湿地行为时有发生；二是滥用湿地资源情况严重；三是湿地认定与动态监测工作有待改进；四是湿地保护的整体社会氛围尚未形成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已于2022年6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，对我国的湿地保护工作予以梳理和重新部署，我市目前急需制定一部专门的湿地保护法规，对我市湿地保护工作作出统一、系统的规范，以承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的湿地保护工作要求。
综上所述，为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，推进我市湿地保护工作，加强我市湿地保护力度，明确各部门职责和义务，推动建立湿地保护和修复法治保障，巩固和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成果，我局起草了《条例》。
二、制定《条例》的主要经过和参考依据
1.主要经过。自《条例》起草工作被纳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后，我局高度重视《条例》制定工作，局主要领导牵头成立领导小组，积极主动向市人大领导汇报工作，与相关业务部门广泛协调沟通，抽调骨干组成专项课程组，抓紧开展起草工作。《条例》初稿形成后，多次召开立法推进会，向市区两级政府相关部门、湿地保护专家广泛征求意见。最终综合各方意见，经逐条反复研究、论证、审查、修改，形成《条例》。
2.参考依据。《条例》主要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《辽宁省湿地保护条例》等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为依据，参考了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89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24号）、《湿地保护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 第48号令）等相关规定。同时，条例还借鉴了青岛、福州、天津、广州、沈阳、苏州、海口等地的立法经验。
三、《条例》的主要内容
《条例》分为总则、湿地资源管理、湿地保护、湿地利用、湿地修复、滨海湿地特别规定、监督检查、法律责任和附则，共9章58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1.明确湿地管理职责。一是明确建立政府统筹、各部门分工负责的湿地管理体制：自然资源、海洋、水行政、住房和城乡建设（城市管理）等部门按职责分工，作为相应湿地的湿地保护主管部门，做好湿地保护工作，农业农村、生态环境等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与湿地保护有关的工作；二是提出了应当建立健全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，弥补湿地工作缺乏协调机制的弊端。
2.完善湿地资源管理体制。一是加强湿地资源监督管理，定期开展湿地资源调查评价工作，建立湿地动态监测网络，规范湿地保护信息管理制度；二是加强湿地规划管理，明确湿地规划编制程序及要求；三是加强湿地分级和名录管理，明确一般湿地分级要求，细化湿地名录的编制程序和内容。
3.强化湿地保护制度。一是明确湿地保护方式，细化市级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要求；二是明确湿地保护范围内的禁止行为，为湿地保护活动提供指引；三是建立一般湿地生态补偿制度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细化湿地利用制度。一是严格控制占用湿地，增加湿地储备制度，规范建设项目占用一般湿地征求意见程序，强化湿地恢复与重建要求；二是完善湿地利用许可程序，细化湿地利用后恢复的工作要求。
5.规范湿地修复制度。一是强调湿地修复的总体要求；二是明确湿地修复责任主体的判断标准；三是规范湿地修复的要求，明确修复方案的审批程序；四是提出建立湿地修复验收和后期管理机制。
6.加强滨海湿地保护。一是明确滨海湿地的保护要求和保护方式；二是对占用滨海湿地作出严格限制规定；三是规范滨海湿地利用的基本要求；四是完善滨海湿地修复制度；五是强化滨海湿地的巡护与宣教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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